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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关联方 明确禁止行为

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办法》
共七章四十八条，包括总则、金融控股公司的
关联方、 金融控股集团的关联交易、 内部管
理、报告和披露、监督管理和附则。《办法》结
合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特点， 按照实质重于形
式和穿透原则， 界定金融控股公司关联方以
及金融控股集团的关联交易类型、 明确禁止
性行为， 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完善关联交易定
价机制、建立专项审计和内部问责机制等。

对于如何判定关联交易，《办法》 作出了
细化。按照交易类型的不同，金融控股集团的
关联交易包括投融资类、资产转移类、提供服
务类以及其他类型关联交易等四大类别。按
照交易金额的不同， 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
易被分为重大关联交易和一般关联交易。

其中， 重大关联交易是指金融控股公司
与其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达到金融控股
公司上一年度末经审计的法人口径净资产
1%以上或超过10亿元，或一个会计年度内对
单个关联方交易金额累计达到金融控股公司
上一年度末经审计的法人口径净资产5%以
上或超过50亿元的交易。 一般关联交易则是
指除重大关联交易以外的其他关联交易。

具体来看， 央行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及其
附属机构关联交易明确提出了八项禁令，包
括通过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交易虚构交易、转
移收入与风险或进行监管套利； 通过金融控
股集团对外关联交易进行不当利益输送；以
隐蔽方式规避内部审查、 外部监管以及报告
披露义务， 为关联方违规提供融资、 隐藏风
险； 关联交易协议条件显著偏离与非关联方
进行的同类交易； 金融控股公司附属金融机

构（财务公司除外） 向金融控股公司提供融
资；金融控股公司附属机构（财务公司除外）
接受金融控股公司的股权作为质押标的；通
过互联网数据服务、 金融信息服务等交易规
避有关规定； 以不正当竞争的方式向关联方
提供服务。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
指出， 违规关联交易可能弱化金融控股公司
内部治理与风控，进一步导致风险传染，严重
时可能引发市场波动， 甚至产生局部系统性
风险。基于此，央行出台《办法》，制定明确标
准将各项违法行为收入监管红线内容， 就是
为了防范部分金控公司违规关联交易， 出现

一些不正当利益输送，损害股东与公司利益，
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调整过渡期限制提升管理水平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办法》 并非央行
首次针对金融控股公司提出监管要求。 早在
2020年9月，央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
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要求从
源头管控金融风险；2021年3月，《金融控股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备案管理暂
行规定》出炉；2022年8月，央行就《试行办法》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相较于征求意见稿，《办法》 在金融控股
公司相关概念表述、 附属机构重要关联方认
定范围等方面更为细化。根据《办法》，金融控
股公司的关联方， 是指与金融控股公司存在
一方控制另一方， 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
以及与金融控股公司同受一方控制或重大影
响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央行认定的
其他主体等。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方包括股东
类关联方、内部人关联方以及所有附属机构。

央行还在《办法》中调整了过渡期限制，
将征求意见稿中的一年放宽至“认可期限”。
《办法》实施后，金融控股公司应该在央行认
可的期限内完善各项制度和治理架构， 稳妥

有序落实本办法有关要求， 确保过渡期满关
联交易管理合规。

此外，《办法》 还在关联交易信息保送披
露、违规监管措施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划。《办法》
要求， 金融控股公司承担对金融控股集团关联
交易管理的主体责任，规范集团内部交易运作，
统一管理集团对外关联交易及其风险敞口。

近年来， 部分大型传统金融机构跨行业
投资、 头部互联网机构入局各类金融机构成
为常态，形成了结构复杂的集团模式。央行同
样介绍称，金融控股公司参控股机构数量多、
业务和组织架构复杂、金融活动体量大、关联
性高， 规范关联交易管理是加强和完善金融
控股公司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日渐完善，中
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当前已经正式拿到了“入场券”。
在周茂华看来，《办法》是此前出台《金融控股
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的配套与细化措施，
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也是今年央行重点推
进工作之一。

“现有的行业发展模式下，监管部门出台
相关要求， 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有其迫切
性。《办法》对关联交易类型、禁止性行为、关联
交易限额等方面进行了清晰界定，有助于提升
监管效率和为相关公司执行提供明确指引。有
助于提升金控集团提升关联交易管理水平，规
范开展交易，防范潜在风险，促进金融控股公
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周茂华补充道。

央行同样强调，下一步，央行将加强与有
关部门的监管协作， 指导督促金融控股公司
认真贯彻落实《办法》要求，强化金融控股公
司关联交易监管， 促进金融控股集团健康有
序发展，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北京商报记者 廖蒙

投资100万损失超98%，私募基金导致投
资者巨亏的情况再度引发热议。近日，中国裁
判文书网披露了一份民事判决书。 判决书显
示，2015年12月投资人李某以100万元购买了
乾元泰和旗下一款名为乾元泰和复利1号（以
下简称“复利1号”）的私募产品，而六年后的
2021年12月，李某只能赎回1.99万元。

对上述情况，李某要求乾元泰和赔偿其98
万元投资本金。在李某看来，乾元泰和未尽到
投资者适当性提示义务，同时，未及时披露定
期报告及基金净值信息。此外，李某表示，乾元
泰和向李某谎称涉案基金为首次募集，且未对
基金此前业绩情况进行披露；乾元泰和在基金
募集过程中存在擅自挪用基金、超越合同约定
的止损线进行投资等情况，致使李某损失。

乾元泰和则对此回应称， 复利1号基金在募
集阶段已履行了适当性义务。同时，自复利1号基
金成立至2021年9月27日期间， 乾元泰和每周定
期以短信形式向投资者披露基金净值信息。

就净值披露不及时的情况， 乾元泰和坦
言，2021年10月起，由于实控人刘某于2021年
10月7日病故，公司无法继续经营，复利1号停
止净值披露。总体而言，乾元泰和指出，其仅
应承担未及时进行基金净值披露， 导致李某
未能及时申请赎回的违约责任。 因市场风险
导致的投资损失与乾元泰和的违约行为不存
在因果关系，应当由李某自行承担。

最终，法院判决，乾元泰和赔偿李某投资
本金损失30.7万元。此外，法院认为，乾元泰和
并不存在除未及时披露基金净值之外的违约
行为， 李某在基金开放期内未对基金进行赎
回所致除30.7万元之外的投资本金损失及利
息损失应由李某自行承担。

公开信息显示， 乾元泰和成立于2014年5
月28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经营范围
包括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另据中基协信息，乾
元泰和已于2023年1月10日，因从事违规行为，
收到协会纪律处分。

值得一提的是，除上述案件外，回顾2个
月前， 也有私募基金经理因管理产品巨亏被
多位投资人告上法庭。2022年12月，中国裁判
文书网发布10份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有10位投资人状告北京嘉怡财富旗下基金经
理李文东在协议到期后并未向原告返还约定
的投资款。民事裁定书显示，有投资人100万

元投资本金四年后仅剩1.71万元， 亏损超过
98%。也有投资者先后投入超145万元，四年
亏损达91.2%。

就相关私募投资纠纷的处理办法， 北京
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昇立表示， 投资者可
以通过民事司法程序来进行维权。 如果涉及
集资诈骗的， 投资者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提
供线索，通过刑事路径来进行维权。

“而在前述两种维权方式中，对于可能存
在的‘巨额亏损’则有不同的责任判定路径，
刑事案件中主要是依靠涉案人员退赔和涉案
财物追缴处置。民事案件稍微复杂一些，需要
进一步来区分是管理人责任还是市场风险，
如果管理人存在违背勤勉尽责的信义义务的
情况，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如果投资失败
主要是市场风险， 那么投资者可能是最终的
损失承担人”，张昇立提示道。

“如遇发行人或管理人存在违约情形，
会根据其过错比例，向投资者承担与此相适
应的赔偿责任”， 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德怡解读称，在私募纠纷案件中，法院的
处理结果相对统一，仲裁的裁决结果则可能
有较大的差异。具体实践中，有投资者诉求
被全部支持的，也有投资者获得全部或部分
赔偿的情况。

私募基金管理人频上“公堂”的同时也为
投资者敲响警钟，王德怡建议，投资者在选择
私募机构时，尽量选择历史业绩靠前、信用较
好的基金管理人，并且要审慎签约。

而在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崔海波看来，
选择私募， 需要选择成立和从业时间较久的
基金公司及基金经理。 投资者在关注业绩的
同时也要注意看回撤幅度的大小， 综合看业
绩稳定性、持续性，注意基金经理的经验、资
历以及投资管理风格。

张昇立则建议， 有的私募机构可能出现
侵占、挪用基金财产、非法集资等严重的违法
违规行为， 若此时投资者对自己的权利不了
解，对违规私募机构未履行披露义务不重视，
导致的后果可能进一步加深。 如果投资者教
育中加强“规避合格投资者要求、变相公开募
集、资金池运作、自融自担”等典型违规行为
的内容， 则有利于投资者培养投资风险的敏
感性，避免无可挽回的最坏结果。

北京商报记者 刘宇阳 郝彦

团队、产品陆续丰富

新获批理财公司动作频频。2月8日，银
保监会发布公告， 核准杨经涛恒丰理财副
总裁的任职资格，这也意味着获批开业近6
个月，恒丰理财高管团队渐趋完备。

据了解，2022年8月， 银保监会核准了
恒丰理财开业， 彼时一并核准的高管包括
恒丰理财董事长魏吉锋，总裁罗鹏宇，总裁
助理魏国、喻波，财务部门负责人何飞跃，
审计部门负责人李银歌。

在恒丰理财之前，2022年首家获批开
业的理财公司浦银理财不久前也有高管
获批就任。2023年1月13日，银保监会发布
公告核准了初冬浦银理财副总经理的任职
资格。

高管团队日渐充盈的同时， 新入场理
财公司发售的产品也陆续“面市”销售。稍
晚于恒丰理财获批开业的渤银理财， 近期
也有新动作。2月3日，渤银理财发售了首只
理财产品并宣布正式开业，据介绍，这只名
为“财收有略系列2023年1号”的固收类封
闭式理财产品，起购金额为1元，投资期限
为364天，业绩比较基准为4%-4.4%，上线
86分钟额度即全部售罄。

2月9日，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渤海银行
App发现，“财收有略系列2023年2号”“财
收有略系列2023年3号”也已上线，起购金额
也均为1元，投资期限分别为363天和373天，
不过，相较于“财收有略系列2023年1号”业
绩比较基准有所回落，均降至3.5%-4%。

对于渤银理财首只理财产品热销的原

因，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刘银平表
示，主要与产品限额发行、大多为中低风险
的固收类产品、 业绩比较基准有一定吸引
力， 且银行及理财公司在产品开售之前已
经对产品进行预热宣传等有关。

市场对于理财公司首只理财产品发售
关注度较高。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2022年
2月，浦银理财推出开业后的首只银行理财
产品———浦银理财多元系列之鸿瑞启航，
在首发当日也曾快速售罄。

试水主题类理财

2022年是理财公司获批开业的小高
峰，拿到开业“许可证”的理财公司包括恒
丰理财、渤银理财、浦银理财、施罗德交银
理财、上银理财、民生理财、高盛工银理财
和北银理财，共计8家。

获批开业不久后， 新入场理财公司陆
续有高管履职消息传出，新产品也接续“面
市”销售。依托于母行产品的迁移或新产品
的发售， 中国理财网显示，8家去年拿到开
业“许可证”的理财公司合计持有发行的理
财产品共1078只， 占理财公司总发行量的
9.46%。

从产品类型来看， 固收类仍占据主导
位置，混合类产品次之，个别理财公司还尝
试发售了权益类产品。例如，高盛工银理财
获批开业以来仅发售了“盛鑫君智私银尊
享量化权益类理财产品1期” 一只产品，该
只产品就为权益类产品， 风险等级为中高
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 在新入场的理财公司

中也有不少热衷于发售绿色金融、ESG主
题理财产品。例如，此前民生理财发售了首
只ESG主题理财产品“贵竹固收增强低碳
领先一年定开理财产品”，而恒丰理财发售
的首只理财产品也以绿色金融为主题。

刘银平认为， 理财公司需要丰富产品
类型、挖掘不同行业的投资价值，随着可持
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深入，ESG投资
理念持续升温， 相关主题理财产品发行也
在加速， 因此新进场的理财公司也开始试
水绿色金融、ESG主题理财产品。

借鉴经验差异化竞争

自首批理财公司算起， 理财公司独立
运营已三年有余，随着新玩家的不断加入，
目前获批开业的理财公司数量已达30家，
另有西安银行、乌鲁木齐银行、贵阳银行等
仍在“候场”中。

随着理财公司规模不断扩容， 未来理
财公司的竞争格局将会如何？ 相较于此前
已获批的理财公司，新入场的“玩家”又有
哪些后发优势？

刘银平表示， 距离第一家理财公司开
业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 监管配套措施逐
渐完善， 后开业的理财公司可以在一个相
对成熟的监管环境中发展，减少试错机会，
还可以借鉴先开业理财公司的资产管理经
验及经营运作方法，取长补短。

“随着大中型银行陆续完成理财公司
的布局， 不少中小银行也在发力设立理财
公司”，普益标准研究员董丹浓认为，可以
预见， 未来银行理财市场差异化竞争格局
将进一步凸显， 全国性银行的理财公司将
会凭借资源优势逐步扩大市场份额， 城农
商行理财公司也将依托地区资源禀赋，深
耕特定区域，打造自身特色，在竞争中占得
一席之地。 而与前期成立的大行理财公司
相比， 后成立的中小银行理财公司在产品
布局上应更聚焦“小而美”，打造凸显自身
特色的理财产品， 同时还可以利用区域优
势积极拓展代销渠道， 实现理财规模的快
速增长。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颜

获批开业数月有余， 新入场理财公司动作不断。2月9日，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

到，近日，恒丰理财副总裁杨经涛任职资格获批，标志着该理财公司高管团队渐趋

完备。而稍晚于恒丰理财开业的渤银理财近期也有新动作，不久前，其发售了首只

理财产品并宣布正式开业。

2022年是理财公司获批开业的小高峰，包括恒丰理财、渤银理财在内共计8家

理财公司拿到开业“许可证”，并陆续传出高管获批、新产品发售的消息。相较于此

前已获批的理财公司，这些新入场的“玩家”有哪些后发优势，值得关注。

2023年
2月9日

央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自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2020年9月
央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
要求从源头管控金融风险

2021年3月 《金融控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备案管理暂行规定》出炉

2022年8月

央行就《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
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2

3

4

2月9日，央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金控公司关联交易的边界，提出包

括通过金控集团内部交易虚构交易、转移收入与风险或进行监管套利等八项禁令，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再画红线。


